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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合并披露公告

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 号，简称《办法》）等监管要求，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将 2025 年第一季

度关联交易信息合并披露如下：

一、第一季度关联交易明细

第一季度，公司经审批的关联交易项下发生在本季度的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象

关联交易

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人民币、万

元）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保险业务

和其他类
团体保险保费 6003.3356

2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服务费 3463.4285

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保险业务

和其他类
团体保险保费 2943.6440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保险业务

和其他类
兼业代理合作手续费 2722.3986

5
光大环保（中国）有

限公司

保险业务

和其他类
团体保险保费 689.8465

6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保险业务

和其他类
团体保险保费 460.8180

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服务类 关联方提供托管服务的托管费 226.3326

8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服务类 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场地租赁费 216.7164

9 光大置业有限公司 服务类 物业管理费 146.6018

10
瑞诗房地产开发（上

海）有限公司
服务类 职场租赁费 139.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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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资金运用

类

光大永明资产聚宝 6号集合资

产管理产品计提管理费
21.9771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保险业务

和其他类

兼业合作产生的信用卡中心存

量业务代理手续费
11.0697

1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服务类 职场租赁费 6.5111

14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保险业务

和其他类
团体保险保费 4.8570

1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服务类 银行结算费 4.4722

16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资金运用

类

光大永明资产稳健精选集合资

产管理产品计提管理费
3.3419

二、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信息

包含《办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

审议和披露的关联交易在内，公司 2025 年各类型关联交易季度

合并披露信息如下：

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1

关联交易类型 资金运用类 服务类 利益转移类
保险业务和

其他类
季度合计

交易金额

（人民币、亿元）
7.322 0.47 0.00 1.57 9.35

三、关联交易相应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截至一季度末，公司投资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对关联

方的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和境外投资账

面余额，对单一关联方的投资余额均符合监管规定。本季度，

公司未新增投资底层基础资产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的金融产品。

1 各交易类型金额因四舍五入存在尾差，特此说明。
2 其中包含公司在光大银行的活期存款，截至一季度末活期存款时点金额约为 7.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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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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